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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卫生法修改前后有何不同？

答：新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以下简称食品

卫生法）同已废止的食品卫生法（试行）相比，有以下五个方面的

特点：

改变了执法主体，强化了行政执法。

食品卫生法第三条规定，“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

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。”第三十二条规定“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

府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。”这就是

说，食品卫生法调整了执法主体，不再授权卫生防疫站、食品卫

生监督检验所等事业单位行使执法权。明确了行政执法，确定了

卫生行政部门实施国家食品卫生监督的行政执法权力。除铁路、

交通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外，食品卫生监督职责统一
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，这就进一步理顺

了食品卫生监督体制。

）加大执法力度，对法律责任作了全面修改。

食品卫生法（试行）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五条，对违法行

为的行政处罚规定的过于笼统，可操作性较差。新颁布的食品卫

生法法律责任一章由原来的五条增加到十五条。同时对违反本

法的各种行为相应作了较为详细而具体的处罚规定。增加了行

政处罚的内容，加大了行政处罚力度。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

准的食品，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

经营活动的；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；生产经营禁

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；生产经营不符合营养、卫生标准的专供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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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的主、辅食品的；生产经营或者使用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

管理办法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的；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批

生产经营保健食品的；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包装标识或

产品说明书上不标明或者虚假标注生产日期、保质期限，或者违

反规定不标注中文标识的；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健康证明

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或者不按规定调离的，都在相应的条款中

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行政处罚内容。

突出了对保健食品的监督管理。

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，“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

品，其产品及说明书必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，其卫

生标准和生产经营管理办法，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。”第

二十三条规定，“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，不得有害于人

体健康，其产品说明书内容必须真实，该产品的功能和成分必须

与说明书相一致，不得有虚假。”上述两条规定，从根本上结束了

对保健食品无法可依的状况，对彻底扭转目前市场上保健食品

的混乱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街头食品摊贩的管理更加科

学、严密、具体。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成

分及经营方式、场所、品种等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一些企业在经济

利益的驱动下违法生产经营假冒、伪劣食品的现象屡禁不止。为

了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的责任，让其担负其应尽的法律义务，保证

其生产、销售合格食品，食品卫生法第二十四条规定“，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和专用于食品的容器、包装材料及其他用具，其生产者

必须按照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实施检验合格后，方可出厂

或者销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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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摊贩的卫生许可证制度更加科学

化、严密化。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七条明确提出“：食品生产经营者

不得伪造、涂改、出借卫生许可证。”为进一步打击无卫生许可证

的非法经营提供了法律依据。

对进口食品的卫生监督管理具体化。

鉴于目前进口食品的数量、品种不断增多，进口渠道复杂。

为加强对进口食品的监督管理，除继续坚持试行法规定的“进口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容器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及设备，

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”外，又明确规定

“进口前款所列产品，由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进行卫

生监督、检验。检验合格的，方准进口。海关凭检验合格证书放

行 口第一款所列产品，依照国家卫生标准进行检验，尚无国

家标准的，进口单位必须提供输出国（地区）的卫生部门或组织

出具的卫生评价资料，经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审查

检验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。

食品卫生法对我国的食品卫生监督

管理体制是如何规定的？

答：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对食品卫生实施监督

管理采取的组织形式和基本制度。它包括国家食品卫生监督和

国家食品卫生管理两个方面。

国家食品卫生监督是国家通过立法，授权国务院卫生行政

部门代表国家实施的，是以国家名义，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进

行的。卫生部作为国务院符合管理全国卫生工作的职能部门，依

照本法对全国的食品卫生实施国家卫生监督。根据食品卫生法

的规定，除法律授权铁路、交通和军队行使的职责以外，卫生部

。”进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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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独或领导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全国的食品卫生工作统一行使

国家监督职权。

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

作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食品卫生管理属于行业管理的内容，国务

院有关部门主要是指产业主管部门，如农业部、国家石油和化学

工业局、国家轻工业局。这些部门的具体职责不同于国家食品卫

生监督管理，主要区别为前者仅限于本行业、本系统的食品卫生

管理，同时也不能依照本法的规定行使行政处罚权。

食品卫生法对地域范围和主、客体

范围有何规定？

）本法适用的地域范围答： 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

事食品生产经营的，这些领域包括我国的领陆、领水、领空；航行

于公海或停泊于外国港口的本国船舶和飞机；我国驻外使、领

馆。

本法适用的主体范围，指在我国领域范围内一切从事

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。既包括国有企业、集体企

业，也包括个体企业或个体户；既包括公共的食品生产经营单

位，也包括为本单位职工服务的内部单位；既包括中国的食品生

产经营企业，也包括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或外资企业。

本法适用的客体范围包括一切食品，食品添加剂，食品

容器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、设备、洗涤剂、消毒剂；同时也适

用于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、设施和有关环境。

食品卫生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答：我国的食品卫生法共九章，五十七条。



第 5 页

第一章共五条，规定了本法的宗旨；规定了我国食品卫生管

食品卫生理的基本制度 监督制度；规定了食品卫生监督管

理体制；规定了适用本法的范围，包括物品、行为、人三个方面。

第二、三、四章主要是对食品的卫生，食品添加剂的卫生，食

品容器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、设备等的卫生做了比较具体的

规定。

第五章主要是对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做了规

定。

第六章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及其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大部分

属于保障消费者安全而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。其中包括建立本

企业食品卫生管理、卫生检验工作制度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的卫生审查和验收制度；新资

源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审批制度；食品包装标识制度；保健食品法

律规定；食品检验合格出厂制度；采购食品索证制度；卫生许可

证制度；食品市场的举办法律规定；进出口食品的规定。

第七章主要对食品卫生监督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。包括食

品卫生监督体制、食品卫生监督职责、食品卫生监督员的设立、

食品卫生监督员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。

第八章是法律责任，包括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行政责任、民事

责任和刑事责任。并对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和行政救济措施作了

规定。

第九章重点对本法涉及的一些名词作了法律解释。

食品卫生法对食品的定义有何解释？

答：食品卫生法对食品的解释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

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 但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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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。

食品卫生的定义是怎样规定的？

答：世界卫生 ，即保证组织定义为食品安全

食品在生产、加工、分配和制备中的安全卫生，并使之适于人类

食用的条件和措施。

人类的生存离不开食物，食物是人类与环境进行物质联系

并赖于生存的基础。食物经人类加工成为食品，在食品加工经营

过程中，人和环境都会给食品造成有利或不利的影响。食品卫生

工作的目的，就是要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措施，以

确保食品对人安全、有益，预防和控制食品污染、食物中毒和食

源性疾病的发生。

什么是食品卫生法规体系？

答：食品卫生法规体系是由调整关于食品卫生方面的权利、

义务与责任关系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所构

成的一个有机的法规群体。

食品卫生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是一个单行法，它以宪法为

母法，与其他一些单行法如传染病防治法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

例等部门法规相互衔接构成我国总的卫生行政法律体系。在食

品卫生法范围中，“法”与派生性法规又构成一个食品卫生法规

体系。食品卫生法规既要体现国家法律的权威性，又要包括具体

细致的卫生技术规范的规定，既要体现技术性，又要使其技术性

要求不断发展及对安全性认识的发展。如此食品卫生法规都是

由法律及其派生性的技术性规范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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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

规范

检验方法
食 品

保健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等
卫生法

食品广告卫生管理办法等

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等

采购食品索证管理办法等

什么是食品卫生标准？

答：食品卫生标准是在食品卫生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

础上，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并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技

术规范 食品卫生标准属于食品卫生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它从内容上属于技术规范，但它一经食品卫生法所认可就有了

法律性质。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就是违反食品卫生

法，就要受到法律制裁。

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是国家授权卫生部统一制定的各种食

品必须达到的统一的卫生质量要求。食品卫生标准中主要指标

有感官指标、微生物指标、理化指标、营养指标等。

食品的基本卫生要求是什么？

答：食品卫生法第六条“：食品应当无毒、无害，符合应当有

的营养要求，具有相应的色、香、味等感官性状。”即是对食品的

基本卫生要求的法律规定。

食品应当无毒、无害。即指食品对人的安全性而言。包

括微生物污染程度、化学污染程度，放射污染程度。无毒无害，指

在正常食用条件下不危害人体健康，不造成急慢性疾病。毒性可

食品卫生标准

食品卫生管理办法

其他派生法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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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常规毒性、遗传毒性、致畸毒性和致癌毒性。

具有其应有的营养要求。作为食品，除具有安全性外，

还应有适当营养。人类对食品的需求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食品中

营养物质的要求。各种食品营养要求是不一样的。营养要求包

括营养素的含量、配比、食品的消化吸收率，食品被人体的利用

程度等方面。如超过保质期的奶粉，溶解度降低，消化吸收率低，

不能被机体利用，易引起婴儿腹泻，因此，超过保质期的奶粉就

不符合其应有的营养要求。营养素一般包括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

化合物、维生素、无机盐和水，通过这些营养素可以维持人体的

正常活动和正常生理功能。

食品应具有相应的色、香、味等感官性状。食品的色、

香、味是指食品固有的和加工后应有的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感觉

到的色、香、味，还包括各种食物的澄清、混浊，组织状态上的松、

软、硬、紧、粘、滑、弹性、韧性、干燥、湿润及其他一切凭人感觉器

官所能觉察的性质和状态。一般说来，感官性状往往与食品的质

量和是否有毒有害相联系，也往往与食品的营养状况相联系。

食品卫生法对专供婴幼儿的主、辅

食品的营养与卫生是如何规定的？

答：食品卫生法第七条规定“专供婴幼儿的主、辅食品，必须

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营养、卫生标准。”

专供婴幼儿的主食品是指含有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

素的主要食品。辅食品是根据婴幼儿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对各

种营养素需求的增加，而添加、补充其他营养素的辅助食品。专

供婴幼儿的主、辅食品的配方、工艺流程及原辅料等较一般食品

有更高的营养、卫生要求，以满足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的特殊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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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，如婴幼儿食品必须含有一定比例与数量的营养素。同时，严

禁添加对婴幼儿生长发育有害的食品添加剂及其他化学物质，

如色素、香精、糖精、味精等。

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哪些

卫生要求？

答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下列卫生要求：

保持内外环境整洁，采取消除苍蝇、老鼠、蟑螂和其他

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的措施，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保持规定的距

离；

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有与产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

食品原料处理、加工、贮存等厂房或者场所；

应当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

腐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洗涤、污水排放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

施；

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应当合理，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

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、食品不得接触有毒物、不洁

物；

餐具、炊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，使用前必须洗

净、消毒，炊具、用具用后必须洗净，保持清洁；

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包装、工具、设备和条件

必须安全、无害，保持清洁，防止食品污染；

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有小包装或者使用无毒、清洁的

包装材料；

）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经常保持个人卫生、生产、销售

食品时，必须将手洗净、穿戴清洁的工作衣、帽；销售直接入口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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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时，必须使用售货工具；

用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；

使用的洗涤剂、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、无害。

餐具消毒的卫生要求是什么？

答：有效的餐具消毒可以防止可能通过餐具、茶具引起的疾

病（如肠道传染病）的传播与流行。餐具消毒应满足以下卫生要

求：

餐具消毒设施的卫生要求

餐具消毒间（室）必须建在清洁、卫生、远离厕所、无有害气

体、烟雾、灰沙和其他有毒有害物品污染的地方。严格防止蚊、

蝇、鼠及其他害虫的进入和隐匿。

餐具消毒的水池及容器应采用无毒、光滑、便于清洗、消毒、

防腐蚀的材料。

消毒餐具应有专门的存放柜，避免与其他杂物混放，并保持

其干燥、洁净。

消毒方法与卫生要求

①热力消毒包括煮沸、蒸气、红外线消毒等。煮沸、蒸气消

毒保持 ；红作用 外线消毒一般控制温度 ，作

用 ，冲洗碗机消毒一般水温控制 洗消毒

以上。

②化学消毒用的洗消剂如含氯制剂，一般使用含有效氯

以的浓度，餐具全部浸泡入液体中，作用 上。

）餐具消毒程序

①餐具根据不同的消毒方法，应按其规定的操作程序进行

消毒、清洗。严格执行一洗、二冲、三消毒、四保洁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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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餐具热力消毒一般按除渣→洗涤→清洗→消毒→保洁

程序进行。

③餐具化学消毒，消毒后必须用洁净水清洗，消除残留的

清洗→保洁程序进药物，一般按除渣 洗涤→消毒 行。

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如何保持个人卫生？

坚持“四勤”，即勤洗手答： 、勤洗澡、勤理发和勤剪指

甲，另外还要勤洗衣服、被褥，勤换工作服和毛巾、手帕。

进入食品生产车间，要穿戴好工作服、帽，注意把头发

罩入帽内。生产和销售直接入口的食品应戴口罩，离开作业场所

必须脱去工作服

）工作前和便后必须用肥皂洗手。接触直接入口的食品，

均应用过消毒的专用工具操作。

食品企业工作人员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不随地吐

痰，工作时不吸烟，不对着食品打喷嚏。直接生产经营食品的人

员，不得涂染指甲、戴戒指。

）体检制度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职工和个体经营户，每

人每年应进行一次健康检查。患有痢疾、伤寒、病毒性肝炎等肠

道传染病（包括病原携带者）、活动性肺结核、化浓性和渗出性皮

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患者，不得参加接触直接入

口食品的工作。

直接入口食品的小包装应符合什

么卫生要求？

答：直接入口食品系指无须再加工处理即可食用的食品，其

小包装是指最小单位的包装，包括附有标志的定型包装。小包装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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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包装材料必须无毒清洁，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包装材料卫生

标准及卫 《食品容器、包生管理办法的规定。如

装材料用 《食品包装聚氯乙烯树脂卫生标准》；

用原纸卫生标准》；食品用塑料制品及原材料卫生管理办法等。

什么是食品的交叉污染？怎样防止

交叉污染？

答：食品卫生法第八条第（四）款规定“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

应当合理，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

染，食品不得接触有毒物、不洁物”。前面所提到的交叉污染是指

在食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过程中，由于设备布局及工艺流程不

合理，前工序食品的原料、半成品通过食品加工器械、容器及食

品加工人员污染了后工序的半成品和成品。在一定条件下，有害

细菌便会大量繁殖增长，人食用了含有这种细菌的食品就可能

造成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病的发生。

交叉污染是食源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防止交叉污

染有以下几种方法。首先，设备布局要求系列化，各生产环节按

食品的制作程序进行，不得使后工序的产品返回前工序，以防止

待加工食品（原料、半成品）污染成品；第二，各程序中的工具、用

具皆应加以区别并有标志，不得混用，防止污染；第三，各工序的

人员应固定，污染工序的人员在未消毒和更换工作服以前不得

参与易受污染工序的工作。

食品企业用水应符合什么卫生标准？

答：食品卫生法第八条规定“（九）用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

的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”，是指食品企业用水必须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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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。城市为集中式给水，当

食品企业自行给水（深井水）时，皆需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。

农村食品企业用水应加强卫生管理，采取行之有效的饮水净化、

消毒措施，保证给水合乎卫生要求。

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包括哪些种类？

答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：

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、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

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，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；

含有毒、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、有害物质污染，可能对

人体健康有害的；

）含有致病性寄生虫、微生物，或者微生物毒素含量超过

国家限定标准的；

）未经兽医卫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；

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兽、水产动物等及其

制品；

容器包装污秽不洁、严重破损或者运输工具不洁造成

污染的；

掺假、掺杂、伪造，影响营养、卫生的；

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，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的或者

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；

超过保质期限的；

）为防病等特殊需要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专门规定禁止出售的；

含有未经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添加剂

的或者农药残留超过国家规定容许量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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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。

什么是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？

答：“腐改变质”一般认为是食品经过微生物作用使食品中

一种成分或多种成分发生变化，感官性状发生改变而丧失可食

性的现象。这种食品一般含有大量的微生物，而且可能含有致病

菌，从而易于造成食物中毒。

“油脂酸败”指油脂和含油脂的食品，在贮存过程中经生物、

酶、空气中的氧的作用，而发生变色、气味改变等变化，常可造成

不良的生理反应或食物中毒。

“霉变”指霉菌污染繁殖，有时表面可见菌丝和霉变现象，有

可能产生毒素。霉变食品可造成食物中毒或死亡。

有毒、有害物质包括哪些情况？

答：食品中含有的有毒、有害物质包括以下几种情况：

食品本身含有有毒物质（如河豚鱼、毒蕈）。

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毒素（如发芽土豆产生龙葵素，鱼类

产生组织胺）。

）含有致病微生物或产生毒素物质（如葡萄球菌产生肠

毒素）。

被有毒、有害物质污染的食品，包括生物性污染、化学

性污染、放射性污染等。

食品中过量添加某些化学物质或包装容器中有毒、有

害物质的迁移等原因造成食品污染。

以上食品皆需立即采取措施禁止生产、经营。已造成中毒

者，或未弄清中毒原因的食物皆应禁止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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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病性寄生虫、微生物和微生物毒

素指的是哪些？

常见的致病性寄生虫有：旋毛虫答： 、猪绦虫、囊尾蚴

（绵羊、猪、牛）、钩端螺旋体、肺吸虫等（见肉类卫生检验试行规

程）。由于地区或饮食习惯不同而感染人的寄生虫，如姜片虫（水

生植物）、弓形体（猪、牛、羊）、蛔虫卵（蔬菜）等等。

致病性微生物主要有：肉类中的炭疽杆菌、口蹄疫病

毒、布氏杆菌、破伤风杆菌、猪丹毒杆菌。

食品卫生标准中规定的肠道致病菌、致病性球菌，系指沙门

氏菌、志贺氏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乙型链球菌。

此外还有变形杆菌、副溶血性弧菌、蜡样芽孢杆菌等。

微生物毒素系指黄曲霉毒素 、黄曲霉毒素 、展青

霉素等。

什么是食品掺假、掺杂和伪造？

答“：掺假”是指食品中添加了廉价或没有营养价值的物品，

或从食品中抽去了有营养的物质或替换进次等物质，从而降低

了质量，如蜂蜜中加入转化糖，巧克力饼干加入色素，全脂奶粉

中抽掉脂肪等。

“掺杂”即在食品中加入一些杂物，如腐竹中加入硅酸钠或

硼砂；辣椒粉中加入红砖末等。

“伪造”是指包装标识或产品说明与内容物不符。

掺假、掺杂、伪造的食品，一般应由工商行政部门处理。对影

响营养卫生的，应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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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非食品原料？

答“：非食品原料”指食品工业用原料以外的工业原料，如非

法兑制食醋用的工业冰醋酸、加工酱油用的工业盐酸。

在食品中加入“非食品用化学物质”指制作食品时加入了国

家法律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、防腐剂以外的化学物质。

“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”是指将不属于食品的物质当作食品

出售，往往是由于疏忽大意造成的。比如误将桐油当作食用油售

给顾客。

什么是食品的保质期？超过保质期

的食品怎样处理？

答“：保质期”系指食品在标明的贮存条件下，保持品质的期

限，在此期限内食品完全适于销售和食用。超过此期限，属于禁

止生产经营的食品，应禁止经营。对超过保质期限的限定包括对

未标明保质期限的限定。

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中第十二项

规定包括哪些内容？

答：第十二项是禁止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

卫生要求的食品。

食品卫生标准是我国食品卫生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食品卫生标准一经法定程序制定并颁发，即具有了法律的强制

性。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，不得生产经营。

“卫生要求”指与食品卫生法相配套的卫生管理办法、卫生

规范等规定的要求。不符合“卫生要求”的食品，均属禁止生产经



第 17 页

营之列。如具有特定保健功能食品必须经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

门审查批准，未经审查批准生产经营的，均属不符合卫生要求。

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包括哪些情况？

答：食品不得加入药物，但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作

为原料、调料或者营养强化剂的除外。

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可以作为食品原料

加入。卫生部现已批准并公布了三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单

共 种，分别是：

第一批：八角茴香、刀豆、 姜、干姜）、枣（大枣、酸枣、黑

枣）、山药、山楂、小茴香、木瓜、龙眼肉（桂圆）、白扁豆、百合、花

椒、苋实、赤小豆、佛手、杏仁（甜、苦）、昆布、桃仁、莲子、桑椹、榧

子、淡豆豉、黑芝麻、黑胡椒、蜂蜜、莴苣、薏苡仁、枸杞子、乌梢

蛇、腹蛇、酸枣仁、牡蛎、桅子、甘草、代代花、罗汉果、肉桂、决明

子、莱菔子、陈皮、砂仁、乌梅、肉豆蔻、白芷、菊花、霍香、沙棘、郁

李仁、白果、薤白、薄荷、丁香、高良姜、香椽、火麻仁、桔红、伏苓、

香薷、红花、紫苏

第二批：麦芽、黄芥子、鲜白茅根、荷叶、桑叶、鸡内金、马齿

苋、鲜芦根。

第三批：蒲公英、益智、淡竹叶、胖大海、金银花、余甘子、葛

根、鱼腥草。

作为调料加入食品的，因量小不会引起食品成分的明

显变化，应限定使用范围和使用量。

含有或是本身就是允许使用的营养素，可以作营养强

化剂加入到食品，使用量和使用范围应当符合食品营养强化剂

使用卫生标准。

姜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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